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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转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定的天津信息港工程

规划工作要点的通知 

津政发〔１９９７〕１６号 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各委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 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定的《天津信息港工程规划工作要点》，

现转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 

   

             天津市人民政府 

 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

   

天津信息港工程规划工作要点 

 

  天津信息港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天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。为编制好信息港工程规划，

保证天津市信息化建设有序、高速发展，特拟定本要点。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编制信息港工程规划的指导思想是：结合《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”计划和

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确立的总体发展目标，使天津信息港工程居全国一流水平；坚持经

济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相结合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，自主发展与国际合作相

结合的基本原则，促进天津产业结构调整，推动信息产业发展；坚持统筹规划、联合建设、

统一标准、专通结合的方针，突出重点、分步实施，促进形成互联互通、交互操作的信息网

络大环境；充分重视信息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利用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。 

  二、总体目标 

  “九五”期间重点抓好金卡、金关、金桥、金税工程和公共网络建设，完成天津市信息

基础设施框架建设；２０１０年完成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，为社会提供互联互通、资

源共享的通讯网络和信息服务平台，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信息港；加快天津市高新技术产

业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形成，促进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，推动我市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；通

过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结合和普及，改善并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，提高我市现代

化水平和各方面工作的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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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组织领导和工作分工 

  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下设规划实施组、政策法规组、网络安全组、人才

宣传组、产业规划组。 

  规划实施组下设专家组及规划起草组，负责总体规划的起草和审议工作，向有关部门下

达分系统规划编制提纲，并在各分系统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总体规划。规划实施组要建立例会

制度，切实做好协调工作。政策法规组负责天津市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及相关扶持政策的起

草工作。网络安全组主要负责组织制定、贯彻有关计算机信息网络和国际联网的安全规定及

技术标准等。 

  人才宣传组主要负责有关信息港工程人才培养、引进的规划以及信息港工程的宣传工作。 

  产业规划组主要负责制订天津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，主要是与信息设备制造业软件与系

统集成业，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计划衔接。 

  有关部门要成立专门的规划班子，按照分系统规划编制提纲的要求编制分系统规划。分

系统规划分为两个网络系统、１１个信息应用系统、９类信息资源库。凡未被列入分系统规

划的单位，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，编制本系统的规划，并向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上报有关情况。 

  规划完成后，各行各业的信息应用系统建设必须遵守规划中确定的规范和要求，建立并

逐步完善各自的信息系统及资源库。鼓励各系统通过互联网上网为社会提供服务。 

  四、工作内容 

  （一）摸清天津市信息资源底数和通信网络现状，了解各行业的信息需求，研究制定天

津信息港工程的总体建设方针，确定总体发展目标。 

  （二）编制天津信息港工程总体规划、分系统规划及重点工程启动实施方案。 

  （三）研究制定天津信息港工程建设及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方针政策、相关的管理办法及

法规，在搞好信息流通的同时，确保信息资源的安全。 

  （四）编制天津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，确定天津重点发展的信息产业领域，以及关键产

品。 

  （五）结合天津信息港工程建设，研究确定天津重点发展的信息技术领域和科技攻关项

目，为发展信息产业做好技术储备。 

  （六）研究制定天津信息港工程建设中人才发展策略，制定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，确定

各类人才的培训体系。 

  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工作，制定出天津信息港工程规划；编制天津信息港工程规划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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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，并落实到各项年度计划中；提出天津信息化技术的重点科技攻关方向和各选项目、

天津信息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、天津信息港工程建设相应方针政策及管理办法。 

  五、工作步骤 

  分三个阶段编制天津信息港工程规划。第一阶段：１９９７年２月，完成规划编制提纲、

调研提纲和专题研究提纲；部署分系统规划工作。第二阶段：１９９７年２月至３月，完成

各分系统规划草案和总体规划草案；提出制订有关天津信息港工程的法规、政策和管理办法

的提纲、科技攻关项目意见初稿、人才引进及培养的意见初稿。第三阶段：１９９７年４月

至６月，完成分系统规划和总体规划的评审、编印工作；完成规划实施方案，目标分解，并

上报市信息化领导小组。 

  六、信息港工程建设的资金 

  信息港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，采取政策倾斜、动员各方面力量联合建设的方针，按

照国家、集体、个人多方集资及谁投资、谁所有、谁受益的原则，走市场化、社会化和国际

化的路子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系。由市财政局牵头，根据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

出的信息港工程规划，经测算后提出建立信息港工程专项资金的具体意见，报市信息化工作

领导小组审定。由政策法规组尽快组织研究制定投资、税收、信贷等方面有关政策，给予信

息产业更多的扶持。 

 

  附件略 

         天津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

 

 


